
【
記
者
郭
榮
芳
／
專
題
報
導
】
眷
村
，
承
載
著

臺
灣
大
時
代
的
集
體
記
憶
，
涵
養
來
自
不
同
地
域

族
群
的
語
言
、
風
俗
、
飲
食
等
多
樣
文
化
。
它
集

體
安
置
的
建
築
型
態
，
醞
釀
出
屬
於
眷
村
的
獨
特

氛
圍
，
裡
面
有
著
對
家
鄉
的
思
念
，
也
有
著
對
臺

灣
的
依
戀
。

眷
村
日
常
生
活
留
下
的
器
具
用
品
、
飲
食
習
慣
、

家
書
照
片
、
人
際
關
係
、
社
會
網
絡
、
歷
史
文
件

等
，
匯
流
而
成
眷
村
文
化
不
可
或
缺
的
一
環
。
然

而
，
時
代
變
遷
，
建
設
腳
步
迫
促
，
土
地
需
求
增

多
，
各
地
眷
村
不
約
而
同
面
對
搬
遷
改
建
的
命

運
，
有
的
已
拆
除
，
有
的
透
過
居
民
與
地
方
政
府

的
努
力
，
通
過
審
議
而
登
錄
為
「
歷
史
建
築
物
」

或
「
文
化
景
觀
」
，
並
加
以
修
整
、
活
用
，
重
現

在
眾
人
眼
前
，
留
下
了
珍
貴
的
文
化
資
產
。

被
保
存
的
每
一
個
眷
村
，
都
有
它
獨
特
的
風
貌
，

以
下
介
紹
三
處
「
被
登
錄
為
文
化
資
產
，
並
已
整

理
開
放
的
眷
村
」
，
讓
大
家
重
新
感
受
眷
村
一
草

一
木
、
一
磚
一
瓦
不
經
意
流
露
的
過
往
歲
月
。

四
四
南
村
（
臺
北
市
信
義
公
民
會
館
）

如
今
已
改
建
為
「
信
義
公
民
會
館
」
的
臺
北
市

四
四
南
村
，
隱
身
於
繁
華
的
信
義
區
松
勤
街
，
本

是
臺
北
地
區
早
期
建
立
的
眷
村
，
當
時
村
民
都
是

聯
勤
四
十
四
兵
工
廠
同
仁
及
眷
屬
，
當
地
居
民
多

以
「
南
村
」
稱
之
。

隨
著
信
義
計
畫
區
土
地
開
發
與
眷
村
改
建
，
居

民
漸
漸
遷
出
，
建
築
物
面
臨
拆
除
命
運
。
所
幸
當

地
居
民
與
文
化
人
士
成
立
「
四
四
南
村
文
史
工
作

室
」
，
積
極
推
動
保
存
運
動
，
經
臺
北
市
政
府
文

化
局
古
蹟
審
查
委
員
會
勘
查
後
，
獲
准
登
錄
為
臺

北
市
「
歷
史
建
築
物
」
，
將
其
中
四
棟
建
物
保
存
，

並
規
劃
成
特
展
館
、
眷
村
展
示
館
、
展
演
館
、
社

區
館
、
中
央
廣
場
與
眷
村
文
化
公
園
等
，
供
民
眾

見
證
臺
灣
歷
史
發
展
，
認
識
眷
村
的
人
文
特
質
。

此
處
非
但
有
靜
態
文
物
展
覽
，
供
人
們
追
憶
眷

村
以
往
的
種
種
，
也
保
留
部
分
住
家
原
貌
，
供
體

會
當
年
的
純
樸
風
情
。
其
中
，
中
央
廣
場
常
常
舉

辦
市
集
活
動
，
若
想
打
牙
祭
，
旁
邊
有
餐
廳
可
供

選
擇
，
裡
面
除
了
是
餐
飲
空
間
，
也
設
有
攤
位
販

售
在
地
品
牌
、
文
創
商
品
與
小
農
產
品
等
，
可
供

大
家
一
起
懷
舊
、
尋
寶
。

【
四
四
南
村
參
觀
資
訊
】

地
址
：
臺
北
市
信
義
區
松
勤
街
五
〇
號~

五
六
號
。

開
館
時
間
：
周
二
至
周
日
早
上
九
點
至
下
午
五

點
，
免
費
參
觀
。

休
館
時
間
：
周
一
暨
國
定
假
日
。

會
館
電
話
：
（○

二
）
二
七
二
三
七
九
三
七
。

交
通
：
臺
北
捷
運
信
義
線
「
台
北
一○

一
／
世
貿

站
」
二
號
出
口
，
莊
敬
路
左
轉
步
行
約
五
十
公
尺
。

黃
埔
新
村
（
高
雄
市

鳳
山
區
）

黃
埔
新
村
早
期
稱

為
「
誠
正
新
村
」
，

位
於
高
雄
市
鳳
山
區
，

由
孫
立
人
將
軍
將
日

本
人
留
下
的
營
舍
擘

劃
改
建
而
成
，
是
臺

灣
第
一
代
眷
村
。
之

後
黃
埔
陸
軍
官
校
在

臺
復
校
，
正
坐
落
於

「
誠
正
新
村
」
旁
，
遂
更
名
為
「
黃
埔
新
村
」
。

但
在
眷
村
改
建
政
策
下
，
居
民
漸
漸
遷
出
，
建

築
物
也
面
臨
拆
除
。
為
保
留
眷
村
文
化
，
地
方
人

士
與
市
政
府
協
調
，
經
文
化
局
審
議
，
登
錄
為
「
文

化
景
觀
」
，
成
為
法
定
文
化
資
產
。
它
的
眷
村
規

模
與
空
間
文
物
保
存
完
整
，
區
內
植
栽
生
態
豐

富
，
建
築
設
施
因
歷
經
日
據
及
國
民
政
府
時
期
，

呈
現
多
樣
風
貌
，
深
具
歷
史
意
義
與
特
殊
文
化
價

值
。目

前
高
雄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正
著
手
實
施
「
以
住

代
護
」
的
計
畫
，
開
放
熱
愛
眷
村
的
個
人
、
工
作

室
或
團
體
，
以
實
際
入
住
方
式
賦
予
老
房
子
新
生

命
，
藉
此
延
續
眷
村
的
生
活
機
能
。
遊
客
也
能
優

遊
漫
步
村
中
，
享
受
這
俗
世
難
得
的
靜
謐
與
純

樸
，
珍
惜
已
僅
存
不
多
的
眷
村
風
光
。

【
黃
埔
新
村
參
觀
資
訊
】

地
址
：
高
雄
市
鳳
山
區
維
武
路
附
近

交
通
：
高
雄
捷
運
橘
線
「
大
東
站
」
二
號
出
口
，

再
轉
乘
公
共
腳
踏
車c-b

ik
e

至
黃
埔
新
村
。

勝
利
新
村
（
屏
東
市
）

勝
利
新
村
位
於
屏
東
市
中
山
路
、
青
島
街
附
近
，

舊
稱
「
崇
蘭
陸
軍
官
舍
」
，
原
是
日
本
陸
軍
航
空

隊
的
集
體
官
舍
。
黑
瓦
檜
木
，
每
房
舍
面
積
約

一
百
至
兩
百
坪
，
庭
園
花
木
扶
疏
，
格
局
井
然
，

具
有
濃
厚
的
日
式
建
築
風
貌
，
也
是
臺
灣
少
數
保

有
大
面
積
的
軍
官
宿
舍
群
。

日
本
戰
敗
後
，
由
國
軍
接
手
，
主
要
由
孫
立
人

將
軍
及
其
部
將
居
住
。
近
年
來
因
實
施
眷
村
改

建
，
眷
戶
陸
續
遷
出
。
有
鑑
於
保
存
眷
村
文
化
的

重
要
性
，
屏
東
縣
政
府
分
別
在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將

「
原
日
本
第
八
飛
行
聯
隊
隊
長
官
舍
」
登
錄
為
屏

東
縣
「
歷
史
建
築
物
」
；
民
國
九
十
六
年
再
將
「
勝

利
新
村
」
登
錄
為
文
化
資
產
「
歷
史
建
築
」
。

屏
東
縣
政
府
更
在
活
用
軍
舍
的
規
劃
下
，
修
整
昔

日
陸
軍
官
校
校
長
宿
舍
為
「
將
軍
之
屋
」
，
陳
列
令

人
懷
念
的
眷
村
文
化
；
開
放
「
前
空
軍
招
待
所
」（
即

原
日
本
第
八
飛
行
聯
隊
隊
長
官
舍
）
，
使
民
眾
可
緬

懷
孫
立
人
將
軍
一
代
功
勛
；
又
設
計
「
軍
歌
館
」
，

讓
大
家
認
識
保
家
衛
國
、
鼓
動
人
心
的
軍
歌
。

縣
政
府
也
在
民
國
一
百
年
時
，
辦
理
「
歷
史
建

築
經
營
管
理
標
租
案
」
，
目
前
已
有
多
家
特
色
餐

廳
、
文
化
創
意
產
業
進
駐
，
提
供
可
彰
顯
眷
村
文

化
的
藝
文
展
演
、
研
習
講
座
、
餐
飲
或
相
關
紀
念

品
製
作
販
售
、
生
活
體
驗
等
服
務
，
讓
遊
客
進
一

步
認
識
眷
村
的
迷
人
風
采
。

【
勝
利
新
村
參
觀
資
訊
】

地
址
：
屏
東
市
青
島
街
一○

六
號

《
將
軍
之
屋
》
、
《
軍
歌
館
》
的
開
館
時
間
：
周

二
至
周
日
早
上
九
點
至
下
午
五
點
，
免
費
參
觀
。

交
通
：

自
行
開
車
由
九
如
交
流
道
沿
臺
二
十
七
線
到
達
基

地
車
行
約
三
十
分
鐘
；
或
經
由
長
治
交
流
道
沿
臺

二
十
四
線
到
達
基
地
約
三
十
分
鐘
；
或
經
由
麟
洛
交

流
道
沿
臺
一
線
到
達
基
地
約
四
十
分
鐘
。

搭
火
車
至
屏
東
火
車
站
前
站
步
行
十
五
分
鐘
。

搭
高
鐵
至
高
雄
左
營
站
，
轉
臺
鐵
新
左
營
站
往

屏
東
站
，
步
行
約
十
五
分
鐘
。

生活萬象

塵封記憶 眷村采風

� 中華民國一○五年四月六日 星期三

黑瓦白牆的「將軍之屋」，現已是屏東縣定「歷史建築物」。
� （圖片提供／屏東縣政府文化處）

往昔眷村左鄰右舍相互吆喝的熱情已經杳然，留下了幽幽
的靜謐。� （圖片提供／呂素麗）

網路空間與相簿，易於
管理與分享。

過
去
每
逢
值
得
紀
念
的
時
刻
，
人

們
才
會
慎
重
地
使
用
相
機
，
讓
底
片

記
錄
一
切
；
隨
著
科
技
進
步
，
數
位

化
時
代
的
人
們
，
身
邊
不
一
定
有
相

機
，
但
一
定
有
可
以
拍
照
的
手
機
。

如
今
使
用
附
著
在
行
動
裝
置
上
相
機

拍
攝
影
像
日
記
，
不
但
簡
單
，
也
成

為
生
活
新
趨
勢
。

現
在
的
手
機
不
只
有
拍
照
功
能
，

還
可
以
錄
下
影
片
，
生
動
地
記
錄
每

個
精
彩
時
刻
。
中
高
端
的
手
機
，
在

影
像
品
質
上
有
一
定
水
準
，
可
放
心

地
拍
照
錄
影
，
雖
然
不
同
手
機
拍
出

來
的
照
片
還
是
有
差
異
，
但
是
注
意

幾
個
小
細
節
，
就
能
讓
手
機
發
揮
最

大
效
能
。

首
先
，
手
機
鏡
頭
跟
數
位
相
機
鏡

頭
一
樣
，
分
為C

C
D

 

和C
M

O
S
 

兩

種
，
基
本
上
兩
者
都
是
利
用
矽
感

光
二
極
體
（p

h
o
to

d
io

d
e

）
進
行
光

電
轉
換
。
高
端
手
機
與
一
般
手
機
的

差
異
，
在
於
鏡
頭
與
感
光
二
極
體
的

好
壞
。
舉
例
來
說
，
在
陽
光
普
照
的

戶
外
，
拍
出
的
照
片
效
果
不
會
差
太

多
，
但
如
果
光
線
不
夠
，
不
論
解
析

度
或
是
顆
粒
度
，
都
會
看
出
差
異
。

因
此
，
要
拍
出
好
照
片
，
就
應
盡
量

選
擇
光
線
充
足
的
場
所
。

第
二
，
手
機
的
畫
面
是
長
方
形
，
拍

照
時
可
能
因
為
構
圖
的
選
擇
，
會
直

拍
或
橫
拍
，
但
若
要
錄
影
，
千
萬
記
得

將
手
機
橫
過
來
，
因
為
不
論
是
電
視

或
電
腦
，
都
是
橫
向
長
方
形
的
播
放

平
臺
，
手
機
橫
拍
，
才
能
利
用
到
最
大

的
畫
面
，
而
無
需
放
大
讓
畫
質
失
真
。

第
三
，
拍
照
或
錄
影
時
要
注
意
測

光
，
手
機
的
測
光
系
統
通
常
是
自

動
的
，
當
天
空
與
地
面
的
反
差
很
大

時
，
如
果
測
光
以
天
空
為
準
，
可
能

地
面
上
就
顯
得
陰
暗
，
因
此
使
用
手

機
拍
照
或
錄
影
，
一
點
點
角
度
的
改

變
，
就
會
有
很
大
不
同
。

最
後
是
善
用
雲
端
，
若
覺
得

3
G

、4
G
 

網
路
流
量
很
浪
費
錢
，
那

麼
就
多
使
用
無
線
網
路
，
在
有
無
線

網
路
的
地
方
上
傳
照
片
，
不
論
是

G
o
o
g
le

、O
n
e
d
riv

e

、D
ro

p
b
o
x

、

F
lick

r 

等
，
都
提
供
了
免
費
帳
號
和

空
間
。
將
拍
出
的
照
片
、
影
片
上
傳

至
雲
端
，
不
但
能
釋
出
手
機
空
間
，

也
方
便
歸
納
整
理
，
還
能
與
他
人
分

享
，
充
分
利
用
科
技
帶
來
的
便
利
，

可
讓
生
活
與
世
界
更
加
寬
廣
。�

�

（
圖
文
／
蘇
曉
凡
）

手
機
寫
日
記 
影
片
照
片
抓
得
住
你

中高階的手機，光線好時拍攝效果都不錯。

錄影時，橫持手機可以發揮最大的畫質。

四四南村是臺北地區早期的眷村。（圖片提供／郭榮芳）

眷村炸醬好味道 自己動手做

「
炸
醬
麵
」
是
道

再
平
常
不
過
的
美

食
，
在
麵
攤
處
處
都

能
吃
得
到
。
它
起
源

於
物
資
缺
乏
的
年

代
，
眷
村
家
家
戶
戶

利
用
手
邊
現
有
食

材
，
做
出
一
碗
碗
麵

條
Ｑ
彈
、
肉
香
四
溢

的
炸
醬
麵
。
如
今
每

當
想
起
這
好
滋
味
，

就
令
人
齒
頰
生
津
，
猛
嚥
口
水
！

其
實
，
做
炸
醬
麵
很
簡
單
，
在
家
即
可
自
己
動

手
做
，
有
興
趣
的
讀
者
不
妨
一
試
。

料
理
步
驟
：

一
、
首
先
將
白
胡
椒
、
薑
末
放
入
絞
肉
中
，
稍

微
攪
拌
，
醃
漬
一
會
兒
。

二
、
將
豆
乾
切
碎
丁
，
小
黃
瓜
切
絲
。

三
、
熱
油
鍋
後
，
將
豆
乾
丁
炒
到
金
黃
焦
脆
，

盛
起
備
用
。

四
、
利
用
餘
油
放
入
絞
肉
拌
炒
，
後
再
依
序
放

入
豆
瓣
醬
、
甜
麵
醬
、
醬
油
，
繼
續
拌
炒
。

五
、
倒
入
豆
乾
丁
、
一
碗
水
、
冰
糖
一
起
滾
煮
，

再
以
太
白
粉
勾
薄
芡
，
直
至
收
汁
即
完
成
。

六
、
煮
個
麵
條
，
淋
上
炸
醬
，
放
上
小
黃
瓜
絲
、

炒
蛋
絲
，
就
大
功
告
成
了
；
也
可
淋
在
白
飯
上
，
香

味
撲
鼻
，
令
人
食
指
大
動
。
（
圖
文
／
郭
榮
芳
）

炸醬麵是眷村美味的代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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隱身臺北一○一大樓旁的四四
南村，是認識眷村文化的好去
處。� （圖片提供／郭榮芳）

—眷村印象導覽專輯


